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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26,026 5,180
銷售及服務成本 (18,542) (2,001)
    
毛利 7,484 3,179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120 595
銷售及分銷開支 (1,928) (1,252)
行政及經營開支 (15,090) (11,921)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27,249) 19,386
財務費用 5 (545) (638)
    
除稅前（虧損）溢利 6 (37,208) 9,349
所得稅開支 7 (6,378) (1,228)
    
期內（虧損）溢利 (43,586) 8,121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可能於往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因換算海外業務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48,892 (40,078)
    
期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5,306 (31,957)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43,586) 8,121
－非控股權益 – –
    

(43,586) 8,121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5,306 (31,957)
－非控股權益 – –
    

5,306 (31,95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及攤薄 9 (1.10)港仙 0.20港仙    

第7頁至第18頁之隨附附註構成本中期財務報表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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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194,683 188,190

使用權資產 11 3,736 542

投資物業 12 210,898 205,447

商譽 190,814 190,783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

應收聯營公司之貸款淨額 130,315 125,767

發展中物業 13 594,424 573,263
    

非流動資產總額 1,324,870 1,283,992
    

流動資產
持作出售物業 778,068 753,787

貿易應收款項 14 2,010 2,84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5 19,064 12,476

現金及銀行結餘 13,665 32,760
    

流動資產總額 812,807 801,867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6 22,300 25,31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36,089 125,745

租賃負債 11 3,759 554

承兌票據 17 16,800 16,800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242,280 232,255

應付主要股東款項 746,939 725,132

應付稅項 6,501 6,529
    

流動負債總額 1,174,668 1,132,326
    

流動負債淨額 (361,861) (330,459)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963,009 953,533    



3 大中華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於二零二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53,929 149,759
    

非流動負債總額 153,929 149,759
    

資產淨額 809,080 803,774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8 983,266 983,266

其他儲備 (174,199) (179,505)
    

809,067 803,761

非控股權益 13 13
    

權益總額 809,080 803,774    

第7頁至第18頁之隨附附註構成本中期財務報表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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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本削減

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權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983,266 265,505 (198,134) (208,680) 841,957 13 841,970

期內溢利 – – – 8,121 8,121 – 8,121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因換算海外業務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 – (40,078) – (40,078) – (40,078)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40,078) 8,121 (31,957) – (31,957)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983,266 265,505 (238,212) (200,559) 810,000 13 810,013        

於二零二五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983,266 265,505 (253,435) (191,575) 803,761 13 803,774

期內虧損 – – – (43,586) (43,586) – (43,586)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因換算海外業務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 – 48,892 – 48,892 – 48,892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48,892 (43,586) 5,306 – 5,306
        

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983,266 265,505 (204,543) (235,161) 809,067 13 809,080        

* 該等儲備賬指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之綜合虧絀合共約174,199,000港元（二零二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綜合虧絀約179,505,000港元）。

第7頁至第18頁之隨附附註構成本中期財務報表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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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用現金流量

除稅前（虧損）溢利 (37,208) 9,349

經以下調整：

銀行利息收入 4 (18) (224)

財務費用 5 545 638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6 21 37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6 1,120 851

匯兌差額淨額 27,490 (19,079)
    

(8,050) (8,428)

持作出售物業減少（增加） 1,777 (23,767)

發展中物業增加 (1,315) (632)

貿易應收款項減少（增加） 932 (42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 (6,174) (7,573)

貿易應付款項減少 (3,887) (13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增加 5,754 34,547
    

經營所用現金 (10,963) (6,413)

已付中國稅項 (6,632) (1,228)
    

經營業務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17,595) (7,641)
    

投資業務所得（所用）現金流量

已收銀行利息 18 224

已抵押及受限制銀行結餘減少（增加） 13,986 (5,384)
    

投資業務所得（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14,004 (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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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流量

已付利息 (56) (38)

（向主要股東還款）來自主要股東之墊款 (3,371) 2,770

來自關連公司之墊款 1,984 11,656

償還承兌票據 – (5,500)

償還租賃負債 (1,109) (808)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2,552) 8,08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6,143) (4,721)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695 15,051

匯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132 (70)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84 10,26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13,665 46,315

減：已抵押及受限制銀行結餘 (12,981) (36,055)
   

684 10,260   

第7頁至第18頁之隨附附註構成本中期財務報表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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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公司資料及編製基準

大中華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位

於香港皇后大道中99號中環中心66樓6668室。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物業發展及投資。

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若干投資物業按公允價值計

量），並以港元（「港元」，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列示，除非另有指明，所有數值均已約整

至最接近之千位數。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對了解本集團自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的財務狀

況及表現變化非常重要的事件及交易的解釋，因此不包括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包括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普遍採

納的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編製整份財務報表所需的所有資料。其應與本集團

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需要本公司董事對未能即時

從其他來源獲得的資產及負債的賬面值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估計及相關假設乃基於過往

經驗及被認為相關的其他因素。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未經本公司獨立核數師審核╱審閱，惟已由本公司的審核委

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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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所載有關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財務資料（作為比

較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之法定年度財務報表，惟該等財務資料均取自有關賬

目。須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第436條予以披露有關該等法定財務報表之其他資料如

下：

本公司已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之規定向公司註冊處處長送

呈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本公司的核數師已對截至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作出匯報。該核數師報告屬保留意見，並無提及核數師在

不對其報告作出保留意見的情況下以強調方式提請注意的任何事項。其亦載有香港公司條例

（第622章）第407(2)及407(3)條所指之陳述。該核數師報告並無載有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

第406(2)條所指之陳述。

2. 會計政策之變動

除本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訂╱經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外，編製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

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的會計政策

一致。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本） 缺乏可兌換性

採納與本集團相關並於期內生效的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對本集團本期間

及過往會計期間的業績及財務狀況概無重大影響。

於獲授權編製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日期，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於本期間尚

未生效的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而本集團概無提前採納。本公司董事預

計，在未來期間採納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

況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3.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經營業務地點擁有一個單一可報告分部，即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物業

發展及投資分部。由於本集團已經整合資源，亦概無獨立經營分部之財務資料可供呈報，故

呈報予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之資料旨在縱觀本集團整體之經營業

績，因此，概無呈列經營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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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以及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益指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物業銷售收入、物業管理收入及

租金收入總額。

收益以及其他收入及收益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範圍內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

物業銷售 20,724 –
物業管理收入 4,694 4,390

   
25,418 4,390

其他來源之收益：

租金收入總額 608 790
   
收益總額 26,026 5,180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18 224
其他 102 371

   
120 595   

5. 財務費用

財務費用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租賃負債之利息 56 38
一名主要股東貸款之利息 74 75
承兌票據利息 415 525
   

545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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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虧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溢利乃經扣除以下項目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薪金、津貼及實物褔利 7,990 8,701

退休金計劃供款 921 857
   

8,911 9,558
   

已出售物業成本 16,111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1 37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1,120 851

核數師酬金 527 500

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之直接經營開支 75 72   

7. 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稅務虧損，故並無就香港

利得稅計提撥備。

本集團於中國成立的實體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25%之法定

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企業所得稅並無計提撥備，因本集團產生稅務虧損。

中國土地增值稅（「土地增值稅」）乃根據相關中國法律及規例之規定計提撥備。土地增值稅已

按增值額之累進稅率範圍計提撥備，且有若干可扣減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計入損益之遞延稅項 – –

中國土地增值稅 6,378 1,228
   

期內所得稅開支總額 6,378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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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根據以下數據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溢利（百萬港元） (43.6) 8.1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百萬股） 3,975 3,975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每股港仙） (1.10) 0.20   

由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任何攤薄潛在普通股，故每股攤

薄（虧損）盈利之計算與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相同。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租賃裝修 機器 傢具及裝置 電腦設備 汽車 在建樓宇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二五年一月一日，扣除累計折舊（經審核） 471 45 215 20 109 187,330 188,190

折舊 – – (19) (2) – – (21)

匯兌調整 16 1 7 1 4 6,485 6,514
        

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扣除累計折舊（未經審核） 487 46 203 19 113 193,815 194,683        

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在建樓宇包括租賃中國土地之預付土地租賃款項，餘下

租期為22年（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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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使用權資產

辦公物業 汽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二五年一月一日，扣除累計 

折舊（經審核） 542 – 542

添置 4,232 – 4,232

折舊 (1,120) – (1,120)

匯兌調整 82 – 82
    

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扣除累計 

折舊（未經審核） 3,736 – 3,736    

辦公物業 汽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成本 17,415 808 18,223

累計折舊 (13,679) (808) (14,487)
    

賬面淨值（未經審核） 3,736 – 3,736    

本集團租賃多個辦公物業及汽車供其日常營運之用。租期介乎一年至兩年。

租賃負債

於二零二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租賃負債

即期 3,759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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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投資物業

已落成

投資物業值

之公允價值

在建

投資物業

之成本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二五年一月一日之賬面值（經審核） 191,226 14,221 205,447

匯兌調整 4,958 493 5,451
    

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值 

（未經審核） 196,184 14,714 210,898    

附註：

(a) 投資物業指位於中國以中期租賃持有之土地權益，以及於其上已興建或興建中之樓宇。

(b) 本公司董事已確定，持有已落成投資物業是為賺取租金收入及╱或資本增值，並使用公允價值模型

計量。本集團已落成投資物業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獨立專業合

資格估值師瑞豐環球評估諮詢有限公司進行估價，所使用的估值技術與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進行估值時使用的技術相同。

(c) 在建投資物業按成本計量，直至其公允價值能可靠地釐定或建設完成。本集團已確定該等在建投資

物業之公允價值不能可靠地釐定，故於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按成本列賬。

13. 發展中物業

按成本計之

發展中物業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二五年一月一日之賬面值（經審核） 573,263

添置 1,315

匯兌調整 19,846
  

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值（未經審核） 594,424  

發展中物業均位於中國，並以中期租賃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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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應收款項

貿易應收款項主要指售出物業的銷售所得款項及應收物業管理費。售出物業的銷售所得款項

由買方根據買賣協議支付。租賃物業之租金由租戶根據租賃協議之條款預繳。在一般情況

下，本集團不會向其客戶授出信貸期。本集團致力就其尚未收取之應收款項維持嚴格監控，

同時降低信貸風險。管理層定期審閱逾期結餘。鑒於上述情況且由於本集團之貿易應收款項

乃與多名不同類型之客戶相關，本集團概無重大集中信貸風險。本集團並無就其貿易應收款

項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採取其他信貸增強措施。貿易應收款項為免息及無抵押。貿易應收

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允價值相若。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863 1,804

31至60天 25 22

61至90天 27 24

超過90天 1,095 994
   

2,010 2,844   

逾期惟未減值之貿易應收款項之金額與上述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相同。

逾期惟未減值之應收款項乃與多名不同類形客戶有關。根據過往經驗，本公司董事認為，由

於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而該等結餘仍被視為可悉數收回，故毋須就該等結餘作出減值撥

備。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規定應用簡易方法為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

計提撥備。為計量預期信貸虧損，貿易應收款項已根據共享信貸風險特徵（即逾期日數）分

類。整體貿易應收款項的預期虧損率評估為0.1%。根據對預期虧損率及賬面總值的評估，

本公司董事認為，有關該等結餘的預期信貸虧損並不重大，因此並無就其計提虧損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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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二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預付款項 5,824 5,291

已付按金 125 122

其他應收款項 13,115 7,063
   

19,064 12,476   

16. 貿易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417 253

31至60天 79 347

61至90天 308 817

超過90天 21,496 23,894
   

22,300 25,311   

17. 承兌票據

承兌票據為無抵押，按年利率5%計息，並須按要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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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股本

於二零二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發行及繳足：
3,975,233,406股（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975,233,406股）普通股 983,266 983,266   

19. 承擔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有以下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惟未撥備：

建設及發展物業 204,873 196,326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之貸款注資 209,489 202,479
   

414,362 398,805   

20.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或然負債約為174,558,000港元（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約164,985,000港元），當中，本集團已就銀行向本集團物業的買家提供的住屋貸款向

銀行提供約174,558,000港元（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64,985,000港元）的擔保，年

期由向買家授出貸款當日直至向買家發出不動產權證當日為止。

本公司董事認為，擔保之公允價值並不重大，倘買家拖欠付款，相關物業之可變現淨值亦足

以償還拖欠之按揭本金及累計利息及罰款，因此概無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確認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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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關連方交易

(a)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關連公司指本公司主要股東黃世

再先生擁有股權及╱或出任董事職務且黃世再先生能夠行使控制權之公司。有關款項

指滿足本集團營運資金要求而給予本集團之墊款。

(b) 應付主要股東款項

於報告期末，約3,00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000,000港元）之結

餘為無抵押、按年利率5%（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計息及按要求償還。餘下

之結餘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有關款項指滿足本集團營運資金要求而給予

本集團之墊款。

(c)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薪金、津貼及實物利益 867 858

退休金計劃供款 9 9
   

已付╱應付予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總額 876 867   

(d) 物業租賃協議

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一日，本集團向大中華國際集團（中國）有限公司（「大中華」）租賃辦

公室物業，而租賃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結束。大中華由本公司主席兼主要股東

黃世再先生間接全資擁有。黃世再先生亦為大中華之董事。於二零二五年四月一日，

本集團與大中華訂立租賃協議，租期自二零二五年四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七年三月三

十一日，每月租金合共約人民幣（「人民幣」）165,000元（相當於約181,000港元）。租

賃安排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所界定之關連交易。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已向大中華支付租金約1,109,000港元（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71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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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財務風險管理及金融工具

(a) 財務風險管理

本集團金融工具之風險包括外幣風險、信貸風險及流動資金風險。未經審核中期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含年度綜合財務報表須載列之所有財務風險管理資料及披露事

項，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

讀。自二零二五年一月一日以來，風險管理程序及政策並未出現重大變動。

(b) 公允價值層級

於會計期末按經常性基準計量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允價值分類為以下三級公允

價值層級：

第一級 － 按相同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之報價（未經調整）計量

第二級 － 按對公允價值計量而言屬重大之最低級別輸入值直接或間接根據可觀察市

場數據得出之估值方法計量

第三級 － 按對公允價值計量而言屬重大之最低級別輸入值並非根據可觀察市場數據

得出之估值方法計量

本公司董事認為，於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列報之金融資產及負債之公允

價值與彼等之賬面值相若。

23. 批准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二五年八月

二十五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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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26,03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營業額

約5,180,000港元增加約402%。營業額增加主要歸因於期內物業銷售之交付面積增加所致。

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43,590,000港元，相比去年同期

則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8,120,000港元。此主要由於期內換算本集團之金融負債產生之匯

兌虧損約27,250,000港元（相比去年同期之匯兌收益約19,390,000港元）所致。

業務回顧

物業發展及投資業務

金麗灣項目

本公司透過其間接全資中國附屬公司擁有一所位於中國廣東省汕尾市海豐縣 門鎮百安半島之度

假村（「金麗灣度假村」）。金麗灣項目將分兩期開發，總建築面積約430,000平方米。第一期項目包

括提供停車場的高層住宅，而第二期項目包括高層住宅、別墅及酒店式公寓等。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已獲發第一期物業的預售許可證，並已就第一期物業設立銷售中心及展

廳，並即將開幕。

深汕特別合作區有關當局正審議第二期物業的建設計劃。計劃獲批後，第二期建設工程將隨即開

始。

唐海縣項目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三年一月收購唐山市曹妃甸區中泰信和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唐山曹妃甸」）之

99.99%股權（「唐海收購事項」），唐山曹妃甸之主要資產包括唐海縣七農場通港水庫內側2號及3號

島之土地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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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支付合共約人民幣92,490,000元作為唐海收購事項之代價。唐山曹妃甸之賣方須支付因

轉讓唐山曹妃甸股權而產生之中國個人所得稅。於唐海收購事項完成日期，有關中國個人所得稅

尚未繳納。賣方同意於彼等繳清有關尚未繳納之中國個人所得稅前，彼等將不會要求本公司支付

代價餘額人民幣12,000,000元。

本集團已委託多家外部公司進行勘查並且開始設計工作。於本報告日期，城鎮住宅的打樁及會所

建設工程分期進行，而第二期別墅的基本建設工程均已竣工。值得注意的是，唐海縣項目所在地

的地方政府已將唐海縣項目所在地的區域列為自然保護區，故本公司可能需要根據地方政府的指

導方針修改項目的原規劃。本公司正積極與地方政府商討項目的整體規劃。

大亞灣項目

本公司透過其間接全資中國附屬公司擁有東方新天地大廈，其為一個擁有住宅單位、商場及停車

場的綜合物業開發項目，總建築面積約69,171.7平方米，位於中國廣東省惠州市大亞灣澳頭鎮中

興中路一號。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東方新天地大廈之商場及停車場的租金

收入約61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790,000港元）已確認為收益。

汕尾項目

於二零一三年十月十六日，本集團透過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完成向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黃世

再先生收購金寶城項目及紅海灣項目。有關金寶城項目及紅海灣項目之詳情載列如下：

(1) 金寶城項目

金寶城項目包括兩幅位於中國廣東省汕尾市區汕尾大道之土地（總土地面積約50,656平方米）

及土地內三幢接近落成之12層住宅樓宇，其中包括(a)一幅鄰近汕尾大道香洲頭地段西側與

紅海大道交界口之土地，及(b)一幅位於鄰近汕尾大道荷包嶺段西側實力汽車修配廠後面與

紅海大道交界口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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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寶城項目為一個住宅及商業綜合項目。金寶城項目住宅部分第一期、第二期及第三期之

銷售及預售已開始。金寶城項目的物業銷售約20,720,000港元已作為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益（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獲確認。於二零二五年

六月三十日，自預售金寶城項目所收取約59,00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52,260,000港元）已確認為合約負債。

(2) 紅海灣項目

紅海灣項目包括四幅鄰近中國廣東省汕尾市S241省道及X141縣級公路交界口之土地，總土

地面積約273,534.2平方米，其中包括(a)一幅位於遮浪南澳旅遊區「湖仔山」東側之土地，

(b)一幅位於遮浪街道宮前南澳路東之土地；及(c)兩幅位於遮浪街道南澳旅遊區灣灘坑之土

地。目前，紅海灣項目已暫停開發。本公司正重新評估紅海灣項目的定位。本公司將視乎市

況、本集團的資源分配及當地政府的發展指導，適時展開項目開發。

於二零二零年，紅海灣項目承建商中建二局第三建築工程有限公司（「承建商」）向汕尾市中級

人民法院（「法院」）提出民事訴訟，向本集團提出終止與本集團訂立的施工協議，並申索總額

約人民幣48,500,000元，包括聲稱已產生的建築成本及相關利息約人民幣15,800,000元、施

工協議項下餘下工程的潛在溢利約人民幣12,700,000元及閒置時間成本約人民幣20,000,000

元。紅海灣項目的其中一幅地塊被法院查封。經參照中國律師的法律意見，本集團可能須負

責支付實際產生但尚未支付的建築成本，而該成本須由法院根據雙方提交的證據釐定，而非

承建商所提出缺乏合理理據的申索金額。另外，汕尾大中華仍有權擁有被查封土地的擁有

權。儘管如此，經管理層的最佳及保守估計後，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在損益中就承建商申索的聲稱尚未支付建築成本計提撥備約人民幣14,000,000元（相當

於約15,8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中級法院就該民事案件作

出最終裁決，要求本集團向建造商支付合共約人民幣18,500,000元（相當於約20,300,000港

元）。其後，本集團就該裁決向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高院」）提出上訴，並獲高院受理。截

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高院已作出裁決，要求本集團支付承建商合共約人民

幣16,700,000元（相當於約18,100,000港元）。本集團其後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提

交書面重審呈請。於本報告日期，該案件尚待開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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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慶項目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本公司及其全資附屬公司大中華地產（上海）有限公司與綠地香港控

股有限公司（「綠地香港」）及其附屬公司訂立合作協議，據此，合作協議之訂約方有條件同意聯合

發展兩幅位於中國上海市之土地（「土地」），其中包括一幅位於中國上海浦東新區合慶鎮，四至範

圍東至13-02地塊，西至上海市慶利路，南至13-02地塊，北至上海市環慶南路之土地；及(b)一幅

位於中國上海浦東新區合慶鎮，四至範圍東至14-03地塊，西至上海市凌楊路，南至14-03地塊，

北至上海市環慶南路之土地。該土地作商業及辦公室用途。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十日，根據合作協議之所有先決條件已告達成及完成已於同日發生。完成後，

本公司及綠地香港分別持有該項目50%權益。該項投資已自完成之日起使用權益會計法入賬列作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及應收一間聯營公司貸款。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

六日之公佈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一月三十日之通函。合慶項目的發展項目已完成。

於二零二五年一月，本公司接獲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法院」）出具的民事訴狀（「訴狀」），告

知法院已接納本公司作為原告人（「原告人」）向本公司的聯營公司上海合茂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作

為被告人（「被告人」）提起有關合作協議項下之股東貸款的訴訟。

根據訴狀，原告人根據訴狀提出的申索（「申索」）要求被告人支付原告人股東貸款約人民幣

123,900,000元（相當於約134,200,000港元）、相關利息及本案件的所有訴訟費用由被告人承擔。

其後，法院裁定該案件應由香港法律管轄，並建議本公司自法院撤銷該案件。本公司現時正尋求

香港律師就該案件的案情提供法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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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物業租賃協議

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一日，(i)滙通天下控股（中國）有限公司（「滙通中國」）與大中華國際集團（中國）

有限公司（「大中華國際」）訂立物業租賃協議一；(ii)大中華實業（惠州）有限公司（「大中華（惠州）」）

與大中華國際訂立物業租賃協議二；及(iii)汕尾市大中華實業有限公司（「大中華（汕尾）」）與大中華

國際訂立物業租賃協議三。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本集團已就該等物業租賃協議

項下的租賃物業在其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確認使用權資產。該等物業租賃協議已於二零二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屆滿。

於二零二五年四月一日，本公司分別與滙通中國、大中華（惠州）及大中華（汕尾）重續物業租賃協

議一、物業租賃協議二及物業租賃協議三，自二零二五年四月一日起為期兩年。

滙通中國、大中華（惠州）及大中華（汕尾）各自為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大中華國際由執行董

事、控股股東及本集團主席黃世再先生間接全資擁有。因此，大中華國際為本公司的一名關連人

士。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該等物業租賃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構成本公司的一次性關連交易。

根據該等物業租賃協議，(i)滙通中國應支付月租人民幣28,000元；(iii)大中華（惠州）應支付月租人

民幣43,600元；及(iii)大中華（汕尾）應支付月租人民幣93,000元。該等交易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

期為二零二五年四月一日的公佈。

業務展望

近年來，中國物業發展行業面臨極大困難及不確定性。這對本公司的未來策略規劃提出更高要

求。本集團將根據市況及整體環境審視及調整其發展及銷售時間表。本集團之業務及未來策略將

繼續專注於中高端商業及旅游物業發展及投資。有賴穩固基礎，本集團將繼續尋求高質素及符合

成本效益之投資機會，以提高投資回報，並逐步分散其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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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結餘及現金為約13,67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約32,760,000港元）。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總額為約812,810,000

港元（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801,870,000港元），其中包括持作出售物業、貿易應收款

項、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現金及銀行結餘。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

流動負債總額為約1,174,67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132,330,000港元），其

中包括貿易應付款項、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租賃負債、承兌票據、應付關連公司款項、應

付主要股東款項及應付稅項。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即計息負債除以

權益總額）約為2.9%（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5%）。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訂約惟未於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撥備之資本承

擔總額約414,36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98,810,000港元），其中包括(i)建設

及發展物業約204,87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96,330,000港元）；及(ii)應付一

間聯營公司之貸款注資約209,49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02,480,000港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就向本集團買家提供的若干物業的按揭貸款向金融機構提供

約174,56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64,990,000港元）的擔保。根據擔保的條

款，倘該等買家拖欠按揭貸款，本集團有責任償還未償還的按揭貸款及其應計利息以及違約買家

欠金融機構的任何罰款。其後，本集團有權接管相關物業的合法業權。該等擔保將在物業交付予

買家並完成相關抵押物業登記後由金融機構解除。

擔保之公允價值並不重大，而本公司董事認為，倘買方拖欠付款，相關物業之可變現淨值將足以

償還拖欠之按揭本金及累計利息及罰款，因此該等擔保概無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確認。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抵押其任何資產（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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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74名僱員（不包括董事）（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1名

僱員），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相關員工成本約為8,04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8,690,000港元）。每年檢討之員工薪酬福利包括薪金╱工資以及其他福

利（例如醫療保險、公積金及購股權）。

權益披露

(a) 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證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

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i)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作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i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該

條所述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iii)根據上市規則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擁有權益之股份╱相關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持有權益

之身份 個人權益 法團權益 總計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黃世再先生（附註2） 實益擁有人 1,848,162,476 – 1,848,162,476 46.49%

黃文稀女士（附註3） 實益擁有人 353,667,996 282,133,413 635,801,409 16.00%

李知真先生（附註4） 實益擁有人及配偶權益 49,448,730 – 49,448,730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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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於本公司中擁有之持股百分比乃按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之已發行3,975,233,406股股份計算。

2. 所披露權益指黃先生於1,848,162,476股股份中之個人權益。

3. 所披露權益指(i)黃女士於353,667,996股股份中之個人權益；及(ii)黃女士擁有全部股權之智華集團
有限公司所持有之282,133,413股股份。

4. 所披露權益為(i)李先生之29,095,000股股份中之直接權益；及(ii)透過其配偶權益而被視為於
20,353,73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

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作

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i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該條所述登記冊內之任何權

益或淡倉；或(iii)根據上市規則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須予披露之股東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據本公司任何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所知，下列人士（除本公司董事或主

要行政人員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

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權利在所有情況下可於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

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之權益。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股東名稱 權益類別

所持

股份總數

所佔

已發行股份

總數概約

百分比

智華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附註2） 282,133,413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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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於本公司之持股百分比乃按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之已發行3,975,233,406股股份計算。

2. 智華集團有限公司（「智華」）為一間由黃文稀女士擁有全部股權之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黃女士被

視為於智華所持有之282,133,413股股份中擁有權益。黃女士為智華之唯一董事。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不知悉有任何其他人士（除本公司董事或主

要行政人員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

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權利在所有情況下可於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

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之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

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採納並全面遵守上市規則附錄C1所載企業管治

守則之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C3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

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彼等確認已於截至二零二五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遵守標準守則規定之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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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及上市規則之規定設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全體三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即鄭康棋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梁坤先生及王紅欣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承董事會命

大中華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主席

黃世再

香港，二零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黃世再先生（主席）

黃文稀女士（行政總裁）

非執行董事 李知真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鄭康棋先生

梁坤先生

王紅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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